
平顺县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应用管理
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的

解    读



制定背景与依据
•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全省党政机关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

领域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决策部署，按照全市信息化专项整治工作要
求，进一步完善全县政务信息化项目制度规范和机制建设，加强项
目全生命周期的联动管理，健全政务信息化建设长效管控机制，结
合我县实际，我局牵头制定了《平顺县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应用管
理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。

• 本《细则》依据《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(国办发
〔2019〕57号)、《山西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应用管理办法》
（晋政办发〔2019〕72号）、《长治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应用
管理办法》（长政办发〔2019〕47号）、《山西省党政机关政务
信息化项目建设领域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问题整改意见》等文件制定。



适用范围

• 本《细则》适用于由县政府投资（含上级转移支付和自筹
资金）建设、政府与社会企业联合建设、政府向社会购买
服务以及需要县本级资金运行维护的，用于支撑政务部门
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的非涉密信息化项目。包括以信息技
术为主要手段进行的信息基础设施、信息化应用系统开发、
信息网络及软硬件支撑系统等符合《政务信息系统定义和
范围》（GB/T 40692-2021）规定的系统、信息资源大
数据开发利用和信息安全等新建、扩建或改造升级、运行
维护的项目。



主要内容
• 本《细则》共十三章五十一条，包括总则、内部决策和项
目申报、立项、招标和政府采购、项目建设、调整变更、
数据共享、信息安全、监理验收、运维管理、停用报废、
项目监管、附则等内容。

• 本《细则》明确了政务信息化项目立项审批各环节时限，
其中需求性论证、技术评审、网络安全审核以及审批立项
均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。国家、省委省政府重点安排部署或
者为应对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、社会安全
事件等经县委县政府决策新增的项目，可以先行建设，边
建设边办理相关手续。



征求意见情况

• 本《细则》于2022年8月5日向县委网信办、县委信息化
中心、县财政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审计局、县政府信息中心
等县直相关单位进行了意见征集，根据各单位反馈的意见
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后达成一致意见。



职责分工
• 本《细则》明确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职责分工为：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（县

政务信息管理局）负责对政务信息化项目进行需求性论证，出具需求性论证意
见，并依据各职能部门出具的相关评审结论与县政府批复，对政务信息化项目
进行立项；县财政局负责对政务信息化项目进行预算绩效管理和财政预算评审，
统筹保障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及运维经费，列入年度财政预算，同时监督政务
信息化项目政府采购工作，组织实施绩效评价；县委网信办负责对政务信息化
项目进行网络安全审核，出具网络安全审核意见；县政府信息中心负责对政务
信息化项目进行技术评审，出具技术评审意见；县公安局负责政务信息化项目
等级保护备案管理工作；县政府采购中心负责承担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内
限额标准以上或接受委托代理的政务信息化项目的信息发布，制定采购文件，
现场组织实施与保障工作；县审计局负责对政务信息化项目预算执行情况、部
门信息系统建设管理情况进行审计；项目实施单位负责组织本部门政务信息化
项目的规划、申报、建设和管理工作。


